
东 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
 

关于开展工信部 2020 年网络安全技术 
应用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（街）工业信息科技局、经济科技信息局，松山湖产业发展

局，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0 年网络安全技

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工业互联网函

〔2020〕79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你们按照省和国家文件（详见附件 1）的要求，积极

发动符合条件的单位（企业）申报。 

二、根据要求，各申报主体可通过省工信厅推荐申报，也可

直接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（网络安全管理局）。通过省工信厅

推荐的申报主体，请填写《2020 年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

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，于 8 月 20 日（周四）下午 5：00 前将申报

书的纸质版（一式三份）直接寄送至省工信厅（工业互联网处），

并同步提交电子版至省工信厅（工业互联网处）邮箱。同时，申

报书电子版还应通过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管理系统进行

在线申报（网址：https://sdsf.mii-aqfh.cn），纸质材料应与电子版

保持一致。 

三、省工信厅将遴选符合要求的项目推荐至工业和信息化



部，试点示范期为两年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0 年网络安全

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（粤工信

工业互联网函〔2020〕794 号） 

   2．2020 年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申报书 
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    2020 年 8 月 18 日  

（联系人：丁  颖，联系电话：22228101）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  （170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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